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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逝世、股份完成司法继承过户暨权益

变动触及 5%刻度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郑庆祥先生因病逝世，其生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郑庆祥先生法定继承人已就继承纠纷提起民

事诉讼，目前案件已经金平区法院调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相关股份已于 2026

年 5月 15日完成司法继承过户。

 郑庆祥先生生前受让的公司股份涉及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余额 2.5698亿元，

相关诉讼原告主张该笔款项属于被继承人遗留债务，要求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实际价

值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 5%以上股东郑庆祥

的婚生子，自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任何一方均应遵守持

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

的本公司股份。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持股 5%以上股东

郑庆祥先生因病逝世，其生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郑庆祥先生法定继承人已就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案件已经广东省汕

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平区法院”）调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

相关股份已于 2026年 5月 15日完成司法继承过户，致使继承人郑煜东、郑煜方法定

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且权益变动触及 5%刻度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身份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郑煜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 不适用

郑煜方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 5%以上股东郑庆祥的婚

生子，自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 5%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

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

动的时

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郑煜东 0 0 1,100 2.5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司

法继承（非

交易过户）_

2026/05/

15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非交易

过户

郑煜方 0 0 1,100 2.5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司

法继承（非

交易过户）_

2026/05/

15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非交易

过户

合计 - - 2,200 5.07 -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股份继承纠纷诉讼情况

公司股东郑庆祥先生逝世后，其生前持有的 2,200万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 5.07%）

继承事宜已经金平区法院调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根据金平区法院出具的《民

事调解书》（(2026)粤 0511民初 2024号）：郑庆祥先生的配偶张穆女士自愿放弃股

份继承权，上述股份由其子郑煜东、郑煜方双方各自继承 1,100万股；同时，郑庆祥

先生生前因受让该笔股份尚欠邦领国际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2.5698 亿元的债务，

亦由郑煜东、郑煜方双方各自承担 50%。

（二）受让方应遵守减持相关规定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 5%以上股东郑庆祥的婚

生子，自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任何一方减持本公司股份，

均应遵守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大股东通过

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减持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

受让的股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系公司股东层面的个人继承纠纷及债务纠纷，不影响公司当前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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